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0年，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安排部署，大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明显。现将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年主要举措成效

（一）依法全面履行职能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报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天津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我委出台了《天津市企业经营范围自主申报登记管理办法》，推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改革，完善企业注销一窗通功能，放宽个体工商户跨区迁移限制，推进商业银行代办市场主体登记服务。我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25.62万户，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达139.68万户，同比增长10.45%。

2.推进权责清单、收费清单、负面清单管理。公示权责清单577项，拟提出调整权责事项150项。
3.实行信用分类监管。企业年报公示率93.49%。完善我市《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建成市场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息化系统。向有关单位提供49类红黑名单实时查询12万次，向国家信息中心报送联合奖惩案例126373件。收到企业信用承诺书108.81万份。

4.实施“质量立市”战略。开展质量提升、考核评价、质量月、质量奖评选、品牌指数发布。组织“质量月”和第四届天津质量奖评选。推进质量攻关，提交成果596项。成立缺陷消费品召回技术专家库。检定校准计量器具34.7万台件。发布地方标准117项。

5.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报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我委印发了《2020-2021年天津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计划》。中国（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顺利运行。组织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查办商标侵权案件169件，罚没款1400余万元。

6.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库，建立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名录库，发布计量技术规范共享共建项目。加强三地广告监管执法协同。签署通武廊标准化战略框架协议。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区域合作推动会、洁净检测技术联盟培训。

7.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推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5+8+10”等帮扶政策，深入企业5143户次，解决问题4016个，减免收费7854.51万元，开展免费服务4189次，为企业不见面审批审评审查24.55万次，减缴专利费10450万元，政策宣讲627次。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推动出台禁食野生动物、加强野生动物管理两部地方立法。修订我委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合法性审核12件规范性文件，10件报市政府文件。在全市市级部门率先出台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清单，办理免罚案件719件。制定加快新动能引育助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修订党组工作规则、党组会议议事决策规则。召开委党组会议73次，研究议题392个；召开委主任办公会议15次，研究议题30个。推动公平竞争审查，梳理规章文件12126件，对29件提出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的意见。组织法律顾问完成法律事务218件、公职律师完成法律事务315件。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原市价监局人员转隶至委机关及执法总队。推动基层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全系统办结违法案件24591件，罚没款13239.27万元。

2.加强重点领域执法。一是查处反不正当竞争违法案件92件，罚没款455万元；对3家企业涉嫌垄断行为依法处理。二是查处违法广告案件938件，罚没款1192.51万元。三是开展防疫商品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监管，300万元顶格处罚药企哄抬物价违法行为，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认真落实优惠电价政策。四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推动出台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29条具体措施，制定市级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清单，发布食安指数（试行）。完成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我市首次进入全国A级行列。发放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书462套。71家生产企业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在全国率先建成进口冷链食品原料信息化追溯系统。出台风险分级管理、备案管理、主体责任清单、监督检查指南等食品经营监管文件。清理整治保健食品企业581家，立案查处371家。抽检监测食品安全69261批次。查办食品安全案件13746件。五是强化疫苗、药品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监管。开展药品安全“利剑行动”，查办案件736件，罚没款452.73万元。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疫苗监管质量手册及43个配套文件。抽检药品3399批次、医疗器械167批次、化妆品612批次。六是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整改问题隐患1322项，查处违法违规行为95起。七是疫情暴发初期，三天内实现市场内野生动物和活禽屠宰销售全部“清零”；检查市场11万余个次，关闭取缔活禽、野生动物销售屠宰点59个。八是查验民用防护物资745万件。监督抽查工业产品4300批次。

3.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修订委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推动行刑衔接，研究破解食品领域“入刑难”问题，印发药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实施意见，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53件。与市检察院、市版权局签署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成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研究中心。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主动公开文件210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85件、政协提案82件。处理行政执法投诉10起，制发执法监督通知书或决定书8份，组织执法案卷评查2期。审结行政复议案件93件。政务处分干部3名，党纪处分干部7名。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依法及时办结信访985件。处理群众投诉、举报和咨询24983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942.5万元。
（七）全面提高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组织理论中心组学习14次、集体讨论11次。举办领导班子法治讲座2期，组织616人网上学法用法学习考试、579人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络专题班、756人参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网络专题班、610人参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网络专题班。对320余名处级干部进行培训，选派40余名局处级干部脱产培训。

完善落实组织保障机制

    1.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制发法治建设要点、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意见等文件。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制定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委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将推进法治建设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内容。开展全面依法治市绩效考评，圆满完成“七五”普法总结验收、4次法治建设督察。 

2.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组织“防控疫情法治同行”市场监管法治宣传，强化民法典宣贯。组织“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标准化日、电梯安全周、药品安全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在市级以上媒体刊发新闻900余篇，发布政务微博2036条、政务微信1303条。[image: image1.wmf]


二、存在问题

（一）法治意识有待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仍不够深入，法治思维和能力有待提高。广大干部职工法治意识有待增强。
（二）法治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高。普法责任制落实有待加强，法治宣传形式有待丰富。

（三）执法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与市场监管职责相较,执法队伍人员力量明显不足。

三、2021年计划安排

（一）统筹推动法治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对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委总体发展规划，编制委法治建设实施方案，推动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法治建设督察、法治建设评价、依法治市绩效考评、法治建设年度报告等工作。发挥公职律师、法律顾问作用，强化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

（二）推动完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深化市场监管领域立法，推动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化等方面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性文件管理，开展审查、备案、清理、公示等工作。

（三）全面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统筹抓好“活力、质量、秩序、安全”，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加强反垄断执法，推动信用监管、风险监管、智能化监管、包容审慎监管，提升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配套制度。牵头推动全市公平竞争审查。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五）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科学谋划实施市场监管“八五”普法规划，组织市场监管主题宣传，推进以案释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加强市场监管法治文化建设，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等制度，提升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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